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为加强我县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依法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及时进行清理。经研究，决定废止5件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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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月 日

附件

废止的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共5件）

	序号
	文件标题
	文号

	1
	《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城县外贸发展引导资金实施办法的通知》
	石府发〔2009〕28号

	2
	《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道路运输市场非法营运行为的通告》
	石府发〔2021〕1号

	3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石城赣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石府办发〔2021〕1号

	4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城县城区建筑垃圾（渣土）处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石府办字〔2023〕38号

	5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城县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壮大若干政策的通知》
	石府办发〔2024〕4号




